
三亚市南丁水库周边用地规划修改

必要性论证报告及拟修改情况

             



项目概况
项目紧靠南丁组团，位于亚龙湾互通东侧800米处南丁水库周边，海南环岛高速从中部穿过。场地周边

山体环绕，向西衔接南丁南、接田独路对外联通。

为支持相关公共事业及特殊项目、苗圃种植项目，建设满足屠宰厂项目的邻避建设需求，根据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《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
见》(琼府办〔2021〕12号) 的要求，按程序启动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。



规划情况

    根据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，本次拟规划地块均

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，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

生态红线，同时不涉及占用公益林、水库管理范围。

    本次规划修改建设用地面积约14.86公顷（约

222.85亩），其中，3.89公顷位于控规范围内，

10.97公顷当前无控规覆盖；非建设用地8.27公顷

（约124.05亩），其中，1.38公顷位于控规范围内，

6.89公顷当前无控规覆盖。现行规划用地中，特殊

用地面积3.13公顷、农林用地面积2.14公顷。所涉

及特殊用地编号为NDN02-10地块，无规划控制指标。

《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及整合）》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



    调整依据：本次规划调整符合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情形，符合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

第二十条第五款详细规划可修改情形，可依法启动调整。

    调整类型:根据省政府2021年12号文规定，本次调整为一般调整。

修改依据

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

第二十条 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：
(一)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，确需修改的;
(二)国家和省重大水利、交通、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
设项目需要的;
(三)村民、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
建议，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;
(四)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;
(五)因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;
(六)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
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琼府办〔2021〕12号）

（四）严格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程序。将规划调整分为重
大调整、一般调整和技术修正。一般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
为公益性用地、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，包括调整用地性质、容积

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；可将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和修改方案编制
合并，并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
意见，由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审查，经市县规划
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报市县政府审批。



       为了解决三亚市“菜篮子”生产问题，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发展，满足城乡居民对“菜篮

子”产品日益提高的要求，保障民生，本项目选址在相对独立的地区，作为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

镇建设用地，符合有邻避效应要求的屠宰加工厂选址。屠宰加工厂建设既保障三亚居民的日常消费需

求，又能增加城市社会经济效益。

修改必要性

    本次规划修改严格遵循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》规定，以
公共安全和民生工程项目为主，优化城市公共安全布局，保障市政配套设施及周边生活
需求，提高城市的应急响应能力，因此本次规划修改及指标确定论证是必要的。

优化城市公共安全战略布局，落实公共事业及特殊项目办公需求，提升社会治安快速响应能力。

       规划区内地靠山林地段，符合特殊项目选址要求。为提高城市公共安全服务能力，计划通过有效

利用现状建筑落实公共事业项目办公需求，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。

落实有邻避需求的城市民生工程建设，科学规范食品安全生产，保障周边基本日常消费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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